

陕食药监函〔2018〕199号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对省十二届政协一次会议

第280号提案答复的函

周建玲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微商食品安全监管的建议》（第280号）的提案已收悉。现结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的职责答复如下：

首先，衷心感谢您对我省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注，对您的这种高度的责任感，我们深表敬意。对提案中提出的建议，我们进行了认真研究，在工作中积极采纳，进一步扎实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责，切实保障好全省网络食品市场秩序和消费安全。

    关于“加强微商食品安全监管”的建议

一、《食品安全法》明确了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制定并于2015年10月1日起实施的《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规定，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应当先行取得营业执照等合法主体资格。食品经营者申请通过网络经营的，应当在主体业态后以括号标注。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智能化水平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网络食品消费在人们快节奏的生活中更显方便快捷，通过互联网购买食品的消费人群以及食品消费数量不断增大。而网络食品经营监管存在诸多死角，也是监管的难点。2016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出台《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并与2016年10月1日起实施。为网络食品经营违法行为查处提供了依据。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网络订餐和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行为，充实网络食品经营监管依据，堵塞监管死角和漏洞，我局对网络食品经营监管经过深入调研，分别于2016年11月制定印发《陕西省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试行）》，2017年10月制定印发《陕西省网络食品销售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二、为进一步规范网络食品经营行为，严格落实监管职责，强化网络食品经营第三方平台和食品经营者主体责任意识。2017年3月底，我局组成联合检查组，对部分提供网络订餐服务单位进行突击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约谈了美团点评、百度外卖、饿了么等六家网络订餐第三方平台，责令其履行管理责任，加强网络订餐管理，提升网络订餐食品安全水平，随后，各级食药监管部门积极行动，开展了专项清网行动，不合格餐饮服务单位相继下线，网络订餐得到进一步规范。

2017年10月印发《陕西省网络食品销售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自2017年11月20日至2018年4月30日，分三个阶段在全省开展专项整治，要求各地严肃查处网络食品销售违法行为。目前专项整治工作接近尾声，我局已成立4个督查组，分别由4位局领导带队对全省14个地市和省直管县进行督查，确保专项整治工作落到实处，保障网络食品销售行为得到规范和提升。

三、网络食品经营虽已纳入监管范畴，但微信朋友圈属于社交平台、微博是一种分享和交流平台，利用微信朋友圈、微博经营食品，目前还缺少相关的法规规章来规范。您的建议我局会认真进行调研并积极采纳。一是积极研究有关微商监管的方法手段，向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建议在制定《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增加对通过利用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经营食品的监管和违法行为查处条款，并制定相关的规章，努力推进网络食品经营监管形成更加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二是我局正在加紧起草我省各级食药监管部门对日常监管、执法检查、风险监测等食品监管的事权划分，此项工作将进一步明确各级部门监管职责，强化执法监督，有利于网络食品经营行为的监管和违法行为的查处。三是在此次督查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推进网络食品经营监管工作，研究解决各地在网络食品经营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加强指导和培训；加快对网络食品经营第三方平台的备案，督促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履行主体责任，落实实名登记、查验许可证、违法行为报告以及严重违法行为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等法定义务，形成合力，有效规范和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行为。四是经省政府批准，由省工商局牵头、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省通信管理局、省公安厅、省网信办等十一部门联合成立省网络市场监管联席会议制度；2017年1月，我局联合省公安厅、人民法院、检察院、食安办印发了《陕西省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实施细则》。2018年将进一步强化部门协作，充分利用联席会议制度的优势，有序推进行刑衔接无缝化运行，加大网络食品交易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强化网络食品经营监管。

再次感谢您对我省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希望今后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关心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工作继续予以监督和理解。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4月25日

（联系人：陈  博，电话：029—62288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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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政府督查室，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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